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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财非〔2017〕257号

沈阳市财政局 沈阳市物价局关于发布2017年沈阳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目录清单的通知
各区、县（市）、开发区财政局、物价局，市直各部门、单位及直属机构：
为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和措施,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策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征收，便于社会监督，有效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我们编制了《2017年沈阳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2017年沈阳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以下简称“目录清单”），现予以公布并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公布目录清单的依据
本目录清单所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全部为国家、省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并依据国家、省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保留了未变动的项目，删除了国家、省明令取消及停止征收的项目，同时明确了项目的收费标准依据、范围、执收单位及主管部门、咨询电话等内容。
二、目录清单的管理
沈阳市财政局是目录清单的主管部门，负责目录清单的编制、发布。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物价局）是收费标准的主管部门。各执收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目录清单内项目的日常监管和政策解释。财政部门咨询电话：22827163；物价部门咨询电话：12358。各执收单位咨询电话：详见目录清单咨询电话栏。
实行目录清单之外无收费的原则，各执收单位必须按照本目录清单规定的项目和收费文件依据进行依法征收。
三、执收单位的权利与责任
1.执收单位有权依法行使具体的征收行为，有权依法对拒不缴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催缴。
2.执收单位有责任对所涉及的收费政策向缴费人进行解释。
3.执收单位不得擅自减收、缓收及免收。减收、缓收及免收应根据有关规定严格按程序进行。
四、缴纳人的权利与义务
1.缴纳人有权拒绝违规收费行为，并向有关部门投诉。
2.缴纳人有权要求收费单位公开并解释收费政策。
3.缴纳人有义务缴纳国家规定的合法收费。
五、其它事项
1.本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将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各单位在工作中若遇国家和省政策调整需随时向财政部门反馈或申报，以便按规定办理相关事宜。
2. 本目录清单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执行。
附件：1.2017年沈阳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2.2017年沈阳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沈阳市财政局　　　　         沈阳市物价局
2017年5月5日
附件1

	2017年沈阳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号
	收费项目
	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立项级次
	联系电话

	一
	公安局
	1
	外国人证件费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4〕2230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公通字〔2000〕99号 
	中央
	86897952

	
	
	
	（1）居留许可
	
	财综〔2004〕60号，发改价格〔2004〕2230号，辽财综〔2004〕543号，辽价发〔2004〕140号。按财综〔2004〕60号文件规定，中央和地方按20：80分成
	
	

	
	
	
	（2）永久居留申请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辽财综〔2004〕542号，辽价发〔2004〕96号。按财综〔2004〕32号和辽财综〔2004〕542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按40：20：60分成
	
	

	
	
	
	（3）永久居留证
	
	同上
	
	

	
	
	2
	外国人签证费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3〕392号，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公通字〔2000〕99号，辽价发〔2003〕71号
	中央
	86897952

	
	
	3
	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价费字〔1992〕240号，价费字〔1993〕164号，财预字〔1994〕37号，公通字〔2000〕99号。按公通字〔2000〕99号文件规定，证件收费中央和地方实行5:5分成
	中央
	86897952

	
	
	
	（1）因私护照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格〔2000〕293号，辽价发〔2013〕64号，辽财预字〔2001〕16号，辽财综〔2005〕164号。按辽财预字〔2001〕16号和辽财综〔2005〕164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行5：4：1比例分成。
	
	

	
	
	
	（2）出入境通行证
	
	价费字〔1993〕164号,财综〔2008〕9号
	
	

	
	
	
	（3）往来（含前往）港澳通行证（含签注）
	
	计价格〔2002〕1097号，发改价格〔2005〕77号，辽价发〔2005〕13号，辽公境〔2004〕131号，辽公综〔2006〕181号，中央、省、市按5：2：3分成；前往按25元/本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地方国库，按辽公境〔2004〕131号文件规定，各市受理并制作的各种有效签注收费缴入各市地方财政；各市公安机关受理、由省厅负责制作的各种有效签注收费缴入省财政。
	
	

	
	
	
	（4）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一次有效、五年有效）
	　
	发改价格〔2011〕1389号，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2004〕334号，财综〔2005〕58号。按财综〔2005〕58文件规定，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管理，即：一次有效往来大陆签注、口岸一次有效往来大陆签注收入均作为地方收入；一年以内（含一年）多次有效往来大陆签注收费中央地方五五分成，每件中央分成50元；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含三年）和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含五年）居留签注收费每件中央分成100元，其余作为地方收入（一次有效）按价费字〔1993〕164号，计价格〔2001〕1835号，发改价格〔2004〕334号，财综〔2005〕58号，发改价格〔2005〕l460号文件规定，中央和地方收入按比例和额度分成，（五年有效）按价费字〔1993〕164号文件规定，附件表中所列项目之外的其他公安出入境管理收费，全部上缴地方财政。
	
	

	
	
	
	（5）台湾同胞定居证
	
	发改价格〔2004〕2839号 
	
	

	
	
	
	（6）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含签注）
	
	发改价格〔2016〕352号，计价格〔2001〕1835号，辽价发〔2001〕144号，辽价发〔2016〕29号，中央和地方5：5分成，签注：按价费字 〔1993〕164号文件规定，附件表中所列项目之外的其他公安出入境管理收费，全部上缴地方财政。
	
	

	
	
	4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居民身份证法》，发改价格〔2005〕436号，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2003〕2322号，财综〔2004〕8号，财综〔2007〕34号，辽财综〔2004〕157号，辽价发〔2005〕66号，辽财非〔2007〕387号。按辽公综〔2005〕256号、辽公通〔2008〕28号文件规定，二代证收费实行省、市分成
	中央
	23106080

	
	
	5
	机动车辆号牌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计价格〔1994〕783号,〔1992〕价费字240号
	中央
	23108117

	
	
	
	（1）号牌费
	
	
	
	

	
	
	
	（2）号牌固封装置费
	
	
	
	

	
	
	
	（3）号牌架费
	
	
	
	

	
	
	6
	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财综〔2001〕67号,计价格〔2001〕1979号,计价格〔1994〕783号,〔1992〕价费字240号。依据沈政发〔2016〕15号规定，免收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
	中央
	23108117

	
	
	7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驾驶许可工本费
	缴入国库
	财综〔2008〕36号,发改价格〔2008〕1575号
	中央
	23108117

	
	
	8
	养犬管理费
	缴入国库
	《辽宁省养犬管理条例》，辽财非〔2011〕220号，《沈阳市养犬管理条例》，沈价发〔2012〕21号
	省级
	23105631

	
	
	9
	驾驶许可考试
	缴入国库
	《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辽财非函〔2006〕74号，辽公通〔2007〕234号，辽价发〔2010〕28号，辽价函〔2013〕80号。按辽财非函〔2006〕74号文件规定，各市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收入10%上缴省财政
	中央
	23108117

	
	
	10
	保安员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综〔2011〕60号，辽财非〔2011〕754号，辽财非函〔2012〕80号，辽价函〔2012〕114号，辽价函〔2015〕031号），辽财非〔2016〕69号
	中央
	88410473

	二
	法院
	11
	诉讼费
	缴入国库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财预〔2002〕9号，财行〔2003〕275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辽财预〔2002〕77号，辽财行〔2007〕852号
	中央
	22763589

	三
	财政局
	12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2〕1575号，辽财会〔2011〕82号，辽价函〔2014〕42号。每人每科50元，各市（不含大连市）按每科次10元/人的标准上缴省财政。
	中央
	22871018

	
	
	13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333号，财预〔2002〕584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价发〔2016〕32号，辽财会〔2017〕70号。根据文件规定，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6元，各市应上缴省级财政每人每科8元（含上缴中央每人每科6元）；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6元，各市应上缴省财政每人每科15元（含上缴中央每人每科6元）；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65元。
	中央
	22873758

	
	
	14
	注册会计师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预〔2002〕584号，辽价函〔2014〕40号。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6科）考试收费标准为60元/人.科；综合能力测试（2科）考试收费标准为65元/人.科，上述收费标准包含上缴中注协考务费10元/人.科。
	中央
	22704418

	
	
	15
	收费票据工本费
	缴入国库
	计价费〔1998〕374号，计价格〔2001〕604号，财预〔2002〕584号，财综〔2012〕97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省级
	22827163、22848352

	四
	外办
	16
	签证费
	缴入国库
	计价格〔1999〕466号,辽财预字〔2000〕606号，辽价发〔1992〕73号，辽价发〔1999〕139号，辽价函〔2010〕77号，辽价函〔2013〕128号，辽价函〔2017〕6号
	中央
	86908059

	
	
	
	(1)代办外国签证（含加急，限于国家机关）
	
	
	
	

	五
	人防
	17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缴入国库
	中发〔2001〕9号，国发〔2008〕4号，国动字〔1998〕2号，国动字〔1999〕1号，计价格〔2000〕474号，财预〔2002〕584号，省政府令第49号，辽人发〔2000〕19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财非〔2010〕1127号，辽财非函〔2013〕256号，辽价发〔2001〕72号，沈价发〔2010〕62号，沈价发〔2002〕44号。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按沈政发〔2016〕15号规定，对工业和现代物流项目免征。
	中央
	83963672

	
	
	18
	工事使用费（平战结合收入）
	缴入国库
	国动字〔1998〕2号，国动字〔1999〕1号，财税字〔1997〕36号，省政府令第49号，辽价发〔1992〕190号，辽财税字〔1997〕159号，辽财预〔2002〕632号，沈价发〔2011〕5号
	省级
	22575251

	六
	仲裁
	19
	仲裁收费
	缴入国库
	国办发〔1995〕44号，财综〔2010〕19号，辽财非〔2010〕985号
	中央
	22854996

	七
	教育局
	20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
	财政专户
	发改价格〔2011〕3207号，辽价发〔2013〕3号
	中央
	市教育局咨询电话：22825715
市招办咨询电话：22852948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咨询电话：23218401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咨询电话：88252656

	
	
	21
	城市中小学住宿费
	财政专户
	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11号，辽政发〔2008〕32号
	省级
	

	
	
	22
	初中升学报名考试费（城市）
	
	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函〔2005〕85号
	
	

	
	
	23
	初中升学体育加试费（城市）
	
	同上
	
	

	
	
	24
	高中公费生学费、住宿费
	财政专户
	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11号，辽价发〔2016〕23号
	中央
	22825715、22852948、23218401、88252656、62269763

	
	
	25
	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中专）学费、住宿费
	
	财综〔2004〕4号，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辽财综〔2003〕478号 ，辽价发〔2004〕107号，辽价发〔2004〕111号
	
	

	
	
	
	（1）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教财〔2004〕7号，辽政发〔2008〕32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价发〔2004〕111号
	中央
	

	
	
	
	（2）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同上
	中央
	

	
	
	26
	中小学外国学生学费
	缴入财政专户
	辽财非〔2009〕221号，辽财非函〔2012〕169号，辽价函〔2009〕40号，辽价函〔2012〕136号，辽价函〔2015〕027号
	省级
	

	
	
	27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考试费
	缴入同级国库
	教师〔2009〕1号，辽财非函〔2012〕153号，辽财非函〔2016〕545号，辽价函〔2014〕100号
	省级
	

	
	
	28
	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电大、成人教育和自考助学，下同）学费
	财政专户
	价费字〔1992〕367号，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计价格〔2002〕665号，发改价格〔2005〕2528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0〕64号，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发〔2004〕105号，辽价发〔2004〕106号，辽价发〔2014〕41号，辽价发〔2014〕49号，辽价发〔2014〕66号，辽价发〔2016〕62号，辽价发〔2017〕6号                              
	中央
	

	
	
	29
	普通高等学校住宿费（包括成人教育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教财〔2003〕4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中央
	

	
	
	30
	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
	财政专户
	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中央
	

	
	
	31
	广播电视大学收费
	财政专户
	计价格〔2002〕838号，发改价格〔2009〕2555号
	中央
	

	
	
	32
	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学费
	财政专户
	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中央
	

	
	
	33
	高校高考专业课加试费
	财政专户
	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非函〔2013〕32号， 辽价函〔2016〕036号，辽价函〔2016〕45号
	
	

	
	
	
	（1）体育类加试费
	
	
	
	

	
	
	
	（2）艺术类加试费
	
	
	
	

	
	
	34
	普通高校报名考试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非〔2010〕144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
	
	

	
	
	
	（1）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考试费
	
	中央1元/生，省77元/生，市42元/生
	
	

	
	
	
	（2）高职专升本文化课考试费
	
	省90元/生，考点30元/生
	
	

	
	
	
	（3）中职升高职文化课考试费
	
	省78元/生，市42元/生
	
	

	
	
	
	（4）小教师资文化课考试费
	
	省78元/生，市42元/生
	
	

	
	
	35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5〕024号，辽价函〔2016〕036号
	
	

	
	
	
	（1）自学考试考试费
	
	考试费40元/科，其中：中央0.8元/科、省24.2元/科、市15元/科
	
	

	
	
	
	（2）自学考试（含实践环节考核）报名费
	
	报名费（实践环节考核报名费）5元/科，其中：省2元/科、市3元/科
	
	

	
	
	
	（3）自学考试（含学历文凭考试）学历认定费
	
	30元/生，其中：省20元/生、市10元/生
	
	

	
	
	
	（4）自学考试（含学历文凭考试）课程免考审定费
	
	30元/生，其中：省20元/生、市10元/生
	
	

	
	
	
	（5）自学考试（含学历文凭考试）毕业生审定费
	
	50元/生，其中：中央5.5元/生、省34.5元/生、市10元/生
	
	

	
	
	36
	（1）硕士研究生报名考试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财非〔2008〕251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
	
	

	
	
	
	（2）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报名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按文件规定，100元/人.次，其中：（1）外语：中央45元/人.次、省34元（含上缴省学位办10元）/人.次、报名点（市）5元/人.次、考点16元/人.次；（2）综合水平：中央50元/人.次、省29元（含上缴省学位办10元）/人.次、报名点（市）5元/人.次、考点16元
	
	

	
	
	
	（3）在职人员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全国入学联考报名考试考务费
	
	发改价格〔2004〕2839号，辽价发〔2004〕10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价发〔2004〕153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按文件规定，80元/人.科，其中：非自主命题，上缴中央30元，省留29元、市5元（报名点）、考点16元；自主命题—省留29元、市30（命题学校）、市5元（报名点）、考点16元
	
	

	
	
	37
	成人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财非〔2008〕251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2012〕34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
	
	

	
	
	
	（1）不含大专起点本科成人考试费
	
	
	
	

	
	
	
	（2）大专起点本科成人考试费
	
	
	
	

	
	
	
	（3）高中起点专科成人考试费
	
	
	
	

	
	
	38
	全国计算机信息应用技术证书考试费
	
	辽价函〔2011〕8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按文件规定，65元/人.次，其中：非教师模块—中央20元/人.次、省25元/人.次、考点20元/人.次；教师模块—中央20元/人.次、省20元/人.次、市5元/人.次、考点20元/人.次
	
	

	
	
	39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按文件规定，2、3、4级笔试、机考：100元/人.次，其中：中央10元/人.次、省48元/人.次、市4元/人.次、考点38元/人.次；2、3、4级笔试、机考选一：50元/人.次，其中：中央5元/人.次、省24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9元/人.次；1级、1级B：80元/人.次，其中：中央10元/人.次、省36元/人.次、市4元/人.次、考点30元/人.次
	
	

	
	
	40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按文件规定，四级：30元/人.次，其中：中央8元/人.次、省9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3元/人.次；六级： 30元/人.次
	
	

	
	
	41
	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费
	财政专户
	文件依据同上。按文件规定，60元/人.次，其中：省42元/人.次（含上缴省学位办10元）、报名点（市）6元/人.次、考点12元/人.次
	
	

	
	
	42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外语口试费
	
	辽财综函〔2005〕151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按文件规定，25元/生，其中：省10元/生、市15元/生
	
	

	
	
	43
	教师资格考试费
	
	财综〔2006〕34号，发改价格〔2006〕2221号，辽财非函〔2012〕16号，辽财非函〔2012〕44号，辽财非函〔2013〕62号，辽价发〔2016〕6号。按沈政发〔2016〕15号规定，免收教师资格认定能力测试实际操作考试收费
	
	

	
	
	44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6〕036号。市2元/人次
	
	

	八
	党校
	45
	在职研究生收费
	财政专户
	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函〔2007〕23号，发改价格〔2003〕1011号，辽校发〔2011〕31号
	省级
	86770038

	
	
	
	(1)报名考试费
	
	辽价函〔2007〕23号
	
	

	
	
	
	(2)学费
	
	辽价发〔2003〕15号，发改价格〔2003〕1011号，辽校发〔2011〕31号
	
	

	九
	交通局
	46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岗位考试费
	缴入国库
	辽财非〔2008〕613号，辽财非函〔2014〕229号，辽价函〔2007〕43号，辽价函〔2009〕14号，辽价函〔2013〕99号，辽价发〔2016〕32号。按规定，上缴省20%考务费。
	省级
	23920093

	
	
	47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辽财非〔2010〕927号，辽价函〔2007〕43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7〕18号。按辽财非〔2010〕927号文件规定，考务费收入全额上缴中央国库；考试费收入按照省、市2：8的比例分别缴入省、市国库。
	中央
	23920093

	十
	国土资源局
	48
	耕地开垦费
	缴入国库
	《土地管理法》，辽政发〔2000〕48号。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中央
	23236299

	
	
	49
	土地复垦费（取消对农民建房用地的土地复垦费）
	缴入国库
	同上
	中央
	23236299

	
	
	50
	土地闲置费
	缴入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辽政发〔2000〕48号 ，财综〔2012〕47号、《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
	中央
	83961850

	
	
	51
	不动产登记收费
	缴入同级国库
	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按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后，原相关部门收取的土地登记费、房屋登记费、林权证工本费以及其他涉及不动产登记、查询、复制和证明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
	中央
	22973422

	十一
	环保局
	52
	排污费
	缴入国库
	财综〔2003〕38号，国务院令第369号，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17号，财建〔2003〕284号，原国家计委等四部委令第31号，发改价格〔2014〕2008号，财税〔2015〕71号，辽财非〔2015〕832号，辽财综〔2003〕689号，辽财经〔2003〕485号，辽价发〔2015〕30号。按第17号令、财建〔2003〕254号和辽财经〔2003〕485号文件规定，省级收入：中央、省实行1：9比例分成；市(县)级收入：中央、省、市(县)实行1：1：8比例分成，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中央
	24845621

	十二
	城建
	53
	市政设施、道路、绿地、园林损坏补偿费
	缴入国库
	辽政发〔2001〕15号，辽价发〔1992〕197号，辽财预〔2002〕632号，沈城建〔2007〕50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省级
	23987097

	
	
	54
	垃圾排放管理费（生活垃圾处理费开征后，此项收费取消）
	缴入国库
	辽政发〔2001〕15号，辽价发〔1992〕197号，辽财预〔2002〕632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省级
	23987097

	
	
	55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缴入国库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建城〔1993〕410号，财预〔2003〕470号，辽建发〔1995〕53号，辽住建〔2011〕240号，沈文城发〔1993〕8号，沈价发〔1993〕90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按沈政发〔2016〕15号规定，市政设施道路损坏补偿费的征收并入城市道路挖掘费的征收
	中央
	23987097

	
	
	56
	污水处理费
	缴入国库
	国发〔2000〕36号，发改价格〔2015〕119号，计价格〔1999〕1192号，计价格〔2002〕515号，财税〔2014〕151号，省政府令第235号，辽政办发〔2003〕77号，辽政办发〔2008〕60号，沈价发〔2009〕37号，沈价发〔2016〕42号
	中央
	23846536

	十三
	水利局
	57
	水资源费（对农民生活和生产用水免收）
	缴入国库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价费字〔1992〕181号，财预字〔1994〕37号，财综〔2003〕89号，发改价格〔2013〕29号，发改价格〔2009〕1779号，辽政发〔2010〕18号，省政府令第234号(2009年7月11日发布)，辽财综〔2004〕67号，辽财非〔2009〕546号，辽价发〔2011〕100号，辽政发〔2016〕27号。省、市、县具体分成比例按辽财非〔2009〕546号执行，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辽财非〔2014〕498号规定，减半征收地表水（除水电企业），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中央
	31605662

	
	
	58
	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入国库
	《水土保持法》，发改价格〔2014〕886号，财预〔2002〕584号，辽水利保字〔1995〕262号。按辽水利保字〔1995〕262号文件规定，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返给建设、生产项目所在乡（镇）30%；分别上交省、市级各5%。市级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返给建设、生产项目所在县35%；上交省5%。省级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分别返给建设和生产项目所在的市级、县级各20%，财综〔2014〕8号，辽财非〔2014〕277号
	中央
	88536791

	十四
	卫计委
	59
	预防接种服务费（包括接种耗材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财预〔2000〕127号，财预〔2003〕470号，辽价发〔1993〕3号，辽财预〔2003〕715号，辽财综〔2003〕544号，辽财非〔2016〕332号
	中央
	86860933

	
	
	60
	医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字〔1999〕l76号，财预〔2002〕584号，辽财规字〔2000〕700号，财预〔2002〕584号，财综〔2011〕94号，辽财非〔2012〕104号，辽财非〔2016〕332号，辽价发〔2000〕132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7〕17号
	中央
	

	
	
	61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2012〕59号，辽财非〔2012〕923号，辽财非函〔2013〕142号，辽财非〔2016〕332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3〕29号规定，上缴国家11元/人后，省、市卫生部门分别按14元/人、35元/人。
	中央
	

	
	
	62
	医疗事故鉴定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财预〔2003〕470号，财综〔2003〕27号，辽价函〔2013〕145号，辽财非〔2016〕332号
	中央
	

	
	
	63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辽财非〔2016〕332号，辽价发〔2014〕6号
	中央
	

	
	
	64
	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辽财非〔2016〕332号
	中央
	

	十五
	民政局
	65
	殡葬收费(基本服务收费）
	缴入国库
	按财预〔2009〕79号文件规定纳入预算管理。财预〔2009〕79号，发改价格〔2012〕673号，辽价发〔2015〕59号 
	中央
	回龙岗革命公墓咨询电话：88071042；殡仪馆咨询电话：86670349；殡仪调度中心咨询电话：65201536

	十六
	质监局
	66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15〕1299号，发改价格〔2009〕2312号，计价格〔1997〕1707号，计价费〔1996〕1500号，计价格〔1995〕339号，〔1992〕价费字268号，辽价发〔2010〕115号，财综〔2011〕16号，财综〔2001〕10号，财预〔2003〕470号，财综〔2001〕32号，财预〔2002〕584号，财综〔2010〕77号，辽财非〔2015〕1006号，辽价发〔2003〕43号，辽价函〔2004〕13号，辽发改办〔2013〕631号。依据沈政发〔2016〕15号规定，证照费，建委征收特种设备大修、改造、安装方案备案审查费、使用（注册）登记费，安监局征收的安全监察人员培训费、安全监察人员考核费免征。
	中央
	23242461

	十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7
	职业技能鉴定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函〔2001〕4号，财综〔2004〕65号，辽价函〔2015〕110号，上缴中央4元/人（由执收单位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中上缴中央），按沈政发〔2016〕15号规定，企业按照规定集体申请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的，鉴定费按收费标准的50%执行
	中央
	22707145

	
	
	68
	考试考务费
	缴入国库
	
	中央
	22707145

	
	
	
	（1）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61元/模块，其中：上缴中央11元/模块、省20元/模块、市30元/模块。
	
	

	
	
	
	（2）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字〔2000〕27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7元/科，其中：中央17 元/科.次、省40 元/科.次、市10元/科.次；客观63元/科，其中：中央13元/科.次、省40 元/科.次、市10元/科.次。
	
	

	
	
	
	（3）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20元/科、市30元/科。
	
	

	
	
	
	（4）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1元/科.次，其中：中央11元/科.次、省20元/科.次、市30元/科.次。
	
	

	
	
	
	（5）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1元/科.次，其中：中央11元/科.次、省20元/科、 市30元/科.次。
	
	

	
	
	
	（6）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9元/科，其中：中央19元/科.次、省40 元/科.次，市10元/科；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次、省40 元/科.次、市10元/科.次。
	
	

	
	
	
	（7）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9元/科，其中：中央19 元/科.次、省40 元/科.次、市10元/科；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次、省40 元/科.次、市10元/科.次。
	
	

	
	
	
	（8）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8元/科，其中：中央18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9）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65元/科，其中：中央  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0）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82元/科，其中：中央32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1）注册建造师（一级）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库〔2004〕183号，财综〔2007〕35号，辽财非〔2007〕433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2）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4元/科，其中：中央14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75元/科，其中：中央 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3）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客观83元/科，其中：中央33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知识80元/科，其中：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案例80元/科，其中：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4）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基础客观64元/科，其中：中央14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主观72元/科，其中：中央22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客观68元/科，其中：中央18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5）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基础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主观80元/科，其中：中央 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客观80元/科，其中：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6）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基础客观64元/科，其中：中央14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给水排水）专业；主观69元/科，其中：中央 19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暖通空调）专业；主观72元/科，其中：中央22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8元/科，其中：中央18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动力）专业；主观75元/科，其中：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7）一、二、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8）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财综〔2006〕22号，辽财非〔2006〕639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9）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0）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财综〔2006〕37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基础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主观75元/科，其中：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1）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基础客观73元/科，其中：中央23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专业主观80元/科，其中：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专业客观75元/科，其中：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2）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费（人社部批准，有关部委委托人社部组织的国家级考试项目）
	缴入国库
	财综〔2007〕41号，发改价格〔2007〕1925号，辽财非〔2007〕511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5元/科，其中：缴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3）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1元/科，其中：中央11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4）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人员考试费
	缴入国库
	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6〕149号，辽财非〔2007〕897号。按文件规定，50元/科。
	
	

	
	
	
	（25）公务员考试费(省直)
	缴入国库
	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6〕149号。按文件规定，50元/科（不超过3科），其中：省20元/科、市30元/科。
	
	

	
	
	
	（26）注册建造师(二级)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6〕149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0元/科，其中：省30元/科、市30元/科；客观60元/科，其中：省20元/科、市40元/科。
	
	

	
	
	
	（27）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函〔2010〕205号，财综〔2010〕77号，辽财非〔2011〕613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一级注册计量师，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75元/科，其中：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二级注册计量师，客观68元/科，其中：中央18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8）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费(新增)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函〔2010〕205号，财综〔2010〕49号，辽财非〔2011〕610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3元/科，其中：中央13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67元/科，其中：中央17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9）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费（笔试部分）
	缴入国库
	财综〔2011〕10号，辽财非〔2016〕69号，辽财非〔2011〕633号，辽财非函〔2012〕195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检测维修士）客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检测维修工程师）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30）以考代评考试（档案、图书资料、文物博物、群众文化、新闻广播电视、律师、翻译系）
	缴入国库
	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价函〔2016〕149号。按文件规定，100元/科，其中：省40元/科、市60元/科。
	
	

	
	
	
	（31）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48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辽财非函〔2016〕453号。按文件规定，中级考试费：收费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15元/科、市35元/科。初级考试费：收费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15元/科、市35元/科。
	
	

	
	
	
	（32）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9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96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9元/科，其中：中央19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33）房地产估价师考试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主观69元/科，其中：中央19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5元/科，其中：中央1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34）一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考试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客观64元/科，其中：中央14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72元/科，其中：中央22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35）二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考试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主观：75元/科，其中：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36）一级注册建筑师（含作图题）考试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主观152元/科，其中：中央102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63元/科，其中：中央13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37）二级注册建筑师（含作图题）考试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辽价发〔2016〕32号，辽人社〔2016〕237号。按文件规定，主观75元/科，其中：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70元/科，其中：中央2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十八
	统计局
	69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2〕964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函〔2014〕093号（初中级各2科，60元/人.科，即初中级120元/人.次）。按辽财非〔2013〕805号、辽价函〔2014〕093号规定，国家22元/人.次，省38元/人.次，市60元/人.次。
	中央
	22725077


附件2

	2017年沈阳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管理方式
	文  件 依 据 及 说 明
	咨询电话

	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计价格〔2001〕585号，财综函〔2002〕3号，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辽财非〔2010〕950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2973162

	2
	教育费附加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教育法》，国务院令第60号，国发〔1986〕50号、448号，国发明电〔1994〕2号、23号，财综函〔2003〕2号，国发〔2010〕35号，财税〔2010〕103号,辽教委字〔1993〕23号，辽地税行〔1998〕275号。按辽教委字〔1993〕23号文件规定，各市征收总额的10%上缴省。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12366

	3
	地方教育附加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教育法》，财综〔2001〕58号，财综函〔2003〕2号、9号、10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8号，财综〔2004〕73号，财综函〔2005〕33号，财综〔2006〕2号、61号，财综函〔2006〕9号，财综函〔2007〕45号，财综函〔2008〕7号，财综函〔2010〕2号、财综函〔2010〕2号、3号、7号、8、11号、71号、72号、73号、75号、76号、78号、79号、80号，财综〔2010〕98号，财综函〔2011〕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5号、16号、17号、57号辽政发〔2011〕4号，辽财非〔2011〕694号，辽财非〔2011〕996号，辽财非〔2014〕219号。按辽政发〔2011〕4号文件规定，各地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实行省市1：9比例共享，就地缴入当地国库。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12366

	4
	森林植被恢复费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森林法》，财综〔2002〕73号，辽财综〔2003〕152号，辽财非〔2006〕913号。按辽财综〔2003〕152号文件规定，省、市、县分成比例为2：2：6。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
	88922032

	5
	水利建设基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国发〔1997〕7号，财综〔2008〕11号，财综字〔1998〕131号，辽财非〔2011〕266号，财综〔2011〕2号（执行期限至2020年底），财综函〔2011〕33号，财办综〔2011〕111号，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水利建设基金（防洪保安资金）予以免征，财税〔2014〕122号对小微企业免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财政计提

	6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残疾人保障法》，财综字〔1995〕5号，财综〔2001〕16号，财综〔2008〕11号，省政府令第75号，辽财综字〔1997〕359号，辽政发〔2003〕23号，辽政发〔2006〕15号,财税〔2017〕18号。按辽政发〔2003〕23号文件规定，各市按20%上缴省
	12366

	7
	文化事业建设费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国发〔1996〕37号，国办发〔2006〕43号，财税字〔1997〕95号，财综〔2002〕33号，财综〔2008〕11号，财综〔2013〕102号，财综〔2012〕68号，辽地税行〔1997〕205号，辽财预字〔1997〕348号，辽财教〔2007〕67号，财综〔2013〕88号，辽财非〔2013〕642号。按辽财教〔2007〕67号文件规定，中央所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中央金库；省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省级金库；市及市以下所属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40%部分上缴省级金库，60%部分上缴同级金库
	1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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